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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公開說明書摘要及發行人基本資料
元大證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公開說明書摘要

實收資本額： 4,000,000,000元 I公司地址：台北市松山區敦化南路1段66號12樓電語: (02) 2173-6833

設立日期： 69年3 月 10 a 綽肚止： https://www.yuant afinance.eom.t w/

J:.市日期：無 1上櫃日期：無 公開發行日期： 71年5 月 25日1管理股票日期．不適用

負責人：
董事長 吳 杰 發言人： 姓名 楊聖慧 職稱 總經理
總經理 楊聖慧 代理發言人： 姓名 王嘉祥 職稱 副總經理

股票過戶機構；元大璨券股份有限公司 電語：（02)2586-5859 網址：
股務代理部 地址：臺北市大安區敦化南路2段67號B1 https://www.yuant a.com.tv-. 

股票承銷機構：不適用 電語：（02)2718-1234 網址：
債券承銷機構：元大3登 券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台北市南京束路3段219號11樓 https://www.yuant a.com.t w

最近年度簽逵會計師．
資誠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雹語：（02)2729-6666 網址： https://www.pwc.t w

罹蕷森會計師、吳尚燉會計師 地址：台北市基隆路一段333號27樓
現任簽蹬會計師：
資誠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電語：（02)2729-6666 網址： https://www.pwc.t w

張家荃會計師丶郭柏如會計師 地址：台北市基隆路一段333號27樓
杖核律師·不適用 電諾：－ 綢址：－ 

地址：
信用評等機構：中華信用評等股份有限公司 雹括：（02)7724-6570 網址：

地址：台北市敦化北路167號2樓 https://www.taiwanratings.com

評等標的
發行公司：元大璨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無 o ．有·,評等日期： 115年3 月 9 日 評等等級：t wAA

本次發行公司債：－ 無 ■ ； 有口，評等日期： － 評等等級：

董事選任日期： 114年6 月 2日 任期： 3年 監察人選任日期： 114年6 月 2日 任期： 3年

全膛董事持股比例： 100% (115年4 月 30日） 全髏監察人持股比例： 100% (115年4 月 30 日）

職稱 姓名 持股比例

董事長 元大璨券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吳杰

副董事長 元大讒券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林添富

董事 元大議券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楊聖慧

董事 元大璨券股份有限公司 全競黃事共同代表元大璨券股份有限公司持股
代表人：劉明郎 100% 

董事 元大璨券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陳建文

監察人 元大鏹券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麥煦書

監察人 元大蹬券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錢韋靜

超過 10％股束 元大璨券股份有限公司 100% 

註1 :所有黃事皆為元大逵券股份有限公司代表人。
註2: 本公司持股超過 10％股束為元大逵券股份有限公司。
工廠地址：不適用 嚨語：不適用
主要産品： 1 ．有價璨券買賣之．融賚融券。 參閱本文之頁次

2 ．對蹬券商之轉融通。 不適用
3 ．現金增實及承銷認股之融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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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對證券商辦理承銷之融資。

5.有價證券交割款項之融資。

6.有價證券之借貸。

7.其他經主管機關核准之有關業務。

市場結構：不適用 

風險事項：不適用 
參閱本文之頁次 

不適用 

去（114）年度 
營業收入：1,967,972仟元  
稅前利益：885,472仟元  每股盈餘(稅後)：1.95元 

本次募集發行有價證券種類及金額 發行115年度第1期無擔保普通公司債，新臺幣36億元整 

發行條件 
無擔保普通公司債，5年期，利率1.95%；7年期，利率2.00% (請參閱本

公開說明書第3頁)  

募集資金用途及預計產生效益概述 

本次發行無擔保普通公司債係為固定利率，資金用途為償還已借入（發行）

之銀行借款（商業本票）；預計產生效益為降低利率波動風險、鎖定中長

期資金成本、改善財務結構。(請參閱本公開說明書第4頁至第12頁) 

本次公開說明書刊印日期：115年6月2日 刊印目的：發行115年度第1期無擔保普通公司債 

其他重要事項之扼要說明及參閱本文頁次：請參閱本公開說明書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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託契約規定受託人之權利義務及本公司債發行辦法均予同意承認並授與有關受託事項之

全權代理，此項授權並不得中途撤銷，至於受託契約內容，債權人得在規定營業時間內

隨時至本公司或受託人營業處所查閱。 

14.代收款項之銀行或郵局名稱及地址：不適用。

15.有承銷或代銷機構者，其名稱及約定事項：由元大證券股份有限公司擔任主辦承銷商，

依簽訂之承銷契約辦理相關事宜。

16.有發行擔保者，其種類、名稱及證明文件：不適用。

17.有發行保證人者，其名稱及證明文件：不適用。

18.對於前已發行之公司債或其他債務，曾有違約或遲延支付本息之事實或現況：無。

19.可轉換股份者，其轉換辦法：不適用。

20.附認股權者，其認購辦法：不適用。

21.董事會議事錄：詳附件二、本公司115年3月12日第十六屆第十次董事會議事錄(節錄)。

(三)說明本次計畫之可行性、必要性及合理性，並應分析各種資金調度來源對公司申報年度及

未來一年度每股盈餘稀釋影響

1.本次發行公司債之可行性評估：

本次公司債之計畫發行總額為新臺幣 36億元，每張面額為壹佰萬元，按面

額發行。本次計畫發行辦法係參酌資本市場接受度及公司未來營運狀況訂

定，且本次發行無擔保普通公司債之承銷方式係採承銷團全數包銷並以洽商

銷售方式對外公開承銷，應可確保完成本次資金募集，故本次募集資金計畫

應屬可行。

2.本次發行公司債之必要性評估：

本公司近年積極數位轉型強化競爭力、增加擔保品多元化及客群服務等外部

商機，預期業務具成長空間，資金需求將進一步增加，整體業務及資金需求

持續成長。考量全球經濟不確定性仍高，發行台幣無擔保普通公司債，可減

少利率變動風險，強化財務結構，降低對銀行借款或發行商業本票之依頼

度，有助於本公司資金調度穩定性，進而提升未來資金調度彈性，降低景氣

循環對本公司籌資及投資之衝擊，故本次發行公司債應屬必要。

3.本次發行公司債之合理性評估：

本次發行無擔保普通公司債係為固定利率，係用於償還短期借入(發行)之銀行

借款(商業本票)支應日常營運週轉之所需，包括融資融券、轉融通及有價證券擔保放款

等業務資金需求。可提高長期資金來源以降低利率波動風險、鎖定中長期資金

成本，並可改善財務結構、降低金融機構借款依存度，同時對於維持本公司

資金成本亦有正面助益，故本次發行固定利率計價之普通公司債應屬合理。 

4.分析各種資金調度來源對公司申報年度及未來一年度每股盈餘稀釋影響

(1)各種籌資工具籌資成本與有利不利因素比較表

綜觀上市（櫃）公司主要資金調度來源，大致分為債權及股權之相關籌資

工具，前者有銀行借款、普通公司債及國內外轉換公司債等，後者如現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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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資發行新股及海外存託憑證。茲就各種資金調度來源比較分析有利及不

利因素如下：  

項目 有利因素 不利因素 

股 

權 

現金增

資發行

新股 

1.改善財務結構，降低財務風險，提升

市場競爭力。

2.資本市場較為普遍之金融商品，一般

投資者接受程度高，資金募集計畫較

易順利完成。

3.員工依法得優先認購成為股東，可提

升員工之認同感及向心力。

4.無到期日，不需面對還本資金壓力。

5.增加自有資金，可加強對同業之競爭

力，避免經營風險。

1.每股盈餘易因股本膨脹而被稀

釋。

2.對於股權較不集中之公司，其經

營權易受威脅，且大股東股權將

被稀釋。

3.折價發行，發行同額新股取得資

金較轉換公司債低。

海外存 
託憑證 

1.經由海外市場募集資金，可拓展公司

之知名度。

2.籌資對象以國外法人為主，避免國內

籌碼膨脹太多，對股價產生不利影響

。

3.提高自有資本比率，改善財務結構。

1.公司海外知名度及其產業成長

性影響資金募集計畫成功與否。 
2.固定發行成本較高，為符合經濟

規模，發行額度不宜過低。

3.外國人已可直接投資國內股市

，對其吸引力降低。

4.因股本膨脹，將使每股盈餘稀釋

及每股淨值降低。

債 

權 

可轉換

公司債 

1.因其附有「轉換權」，票面利率較長期

性借款為低。

2.轉換公司債換成普通股之轉換價格，

一般皆高於發行轉換公司債時普通股

之時價，發行公司相當於以較高價格

溢價發行股票，稀釋每股盈餘之壓力

較低。

3.轉換債經債權人請求轉換後，即由負

債轉變成資本，除可節省利息支出外

，亦可避免到期還本之龐大資金壓力

。

1.因轉換公司債之轉換權屬債權

人，該公司較難以掌握其資金調

度計畫。

2.可轉換公司債未全數轉換前，仍

屬債務性質，對財務結構改善有

限。

3.海外可轉換公司債之固定發行

成本較高，為符合經濟規模，募

集資金不宜過低。

4.增加該公司股務處理的困難。

5.匯率變動風險高。

普通公

司債 

1.對股權未有稀釋之虞。

2.債權人對公司不具管理權，對公司經

營權掌握，不會造成重大影響。

3.有效運用財務槓桿，創造較高之利潤

。

4.債息可產生節稅效果。

1.利息負擔侵蝕公司獲利。

2.公司債期限屆滿後，公司即面臨

龐大資金壓力。



項目 有利因素 不利因素
1．對股権 未有稀釋之虞。 1 ．利息負擔侵蝕公司獲利，財務、士吉
2 ．債權人 對公司不具管理権， 對公司經 構惡化，降低競爭能力。

銀行借 營 權 掌握，不會造成重大影饗。 2 ．長期投資或固定資産購置不適
款或發 3．程序簡便，資金額度運用彈性大 。 合以 銀 行短期借款支應。

行承兌 4．有效運用財務槓桿，創造較高之利潤 3．融通期限一般較短，且需提供擔
匯票 。 保品。

5資金籌措因不須經主管機關審核，故 4．銀行借款到期後，需另籌措資金

所需時間較短。 ，增加資金調度之壓力。

(2) 對 本公 司 申報年 度及 未來 一 年 度每股盈餘稀釋 之影 饗

基於上述各項 籌資方式分析 ， 本公 司以發行 無 擔 保 普 通 公 司 債之 方式籌集

資 金 ， 除可掌 握長期資 金 來 源 ， 鎮定中長期資 金成本並降低財 務 調 度風險

外 ， 亦可避免每股盈餘過度稀釋， 有助於未來業 務 競 爭力 之 提昇 ， 並降低

營 運 風險 。

5．以低於票面金 額發行股票者， 應說明公 司折價發 行新股之必要性與合理性 丶

未採用 其 他 籌資方式之原因與其合理性 及所沖減資本公積或保留盈餘 之數

額： 不 適 用 。

（四）本次發 行價格之訂定方式：經本公 司董事 會決議 ， 並參考財團法人中華民國

蹬券櫃檯買賣中心公佈之殖利率曲線與同年期利率交換合約 ， 再依據投資人

封未來利率判斷後審慎定價 。

（五）資金運用概算及可能産生之效益

1．如為收購其他公司、擴建或新建不動産、廠房及設備者：不適用。

2．如為轉投資其他公司者愿列明事項：不適用。

3．如為充實營運資金、償還債務者，應列明下列事項：

(1)公司債務 逐年到期金額、償還計畫及預計財務負擔減輕情形丶 目前營運資金狀況丶

所需之資金額度及預計運用情形，並列示所編製之申請年度及未來一年度各月份之

現金收支預測表。

A公司債逐年到期金額及償還計畫：

單位：新臺幣仟元

項目 到期年月 到期金額

109年度第 1期無擔保普通公司債乙券 116年5月 2,700,000 

113年度第 1期無擔保普通公司債 118年10月 3,000,000 

115年度第 1期無擔保普通公司債甲券 120年6月 2,500,000 
（預計115年6月發行）
115年度第 1期無擔保普通公司債乙券 122年6月 1,100,000 
（預計115年6月發行）

前項公司債償還資金來源，將由本公司各年度自有資金、營業收入、銀行借款或資本

市場丶 碁集公 司 債或貨瞥市 場工具項 下支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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